
 

 
 
 
 
 
 

 

天主聖三節 

文/廖修三弟兄 

天主聖父，祢把真理的聖言及聖化的聖神派遣到世上來，向世人啟示祢
偉大而奇妙的奧跡；求祢幫助我們明認此真實的信仰，認識無限榮耀的永恆
聖三，敬拜全能的唯一天主。 
 讀經一  出谷紀三四：4-6，8-9 

天主與人訂約，永遠是出自天主的主動，天主愛祂的受造物，特別是人，

實在不假，今天的讀經恰可證明。 

梅瑟第一次拿著十誡的約版下西乃山，看到以色列子民在短短的四十天

內，竟然忘却天主的大恩而朝拜起金牛，梅瑟氣極摔壞約版。第二次，天主

又叫梅瑟重新帶著二塊石版上西乃山，將約版更新。與此同時，上主顯現祂

天主性的本質：「上主是慈悲寛仁的天主，不輕易發怒，富於慈愛和信實。」

簡單的說：天主就是愛。看到天主榮光的梅瑟，請求天主與以民同行，也請

求天主寛赦罪過，永遠作以色列的天主，讓以民作祂的子民。天主同意了他

的請求。論者認為，盟約的更新，以及為人民請求罪赦的梅瑟，正是基督的

預像，因為在基督內，我們與天父更新了盟約，也因基督的中保，我們得到

罪赦而成為天父的子民。基督正似梅瑟在申命紀第十八章十五節所說的，是

那位將要興起的大先知。 

 讀經二  格後十三：11-13 

要喜樂，要追求完美，要接受勸勉，要同心合意，要和睦相處。這些正

是格林多教友們所欠缺的美德，聖保祿方在書信中極力的加以勸勉，他說：

「這樣，仁愛與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。」也就是說，如果不是這樣，那

賜仁愛與平安的天主就不可能與信友同在，因為天主的恩寵進不了我們關閉

的心門。聖保祿的勸勉一直到今天，對我們都同樣有用。 

聖保祿又要信友們以聖潔的吻彼此問候。親臉頰在中東地區是一種社交

禮儀，然而聖保祿在它的社交意涵中，又加上信仰的幅度。如今我們在彌撒

中領聖體以前，都會先行平安禮。這是奉行主耶穌的訓示：先與弟兄們和好

後，再來奉獻禮物（瑪五：23-24）。所以每當我們在彌撒中互祝平安的時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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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外在的打打招呼而已，是要我們真正做到友愛、寛容、原諒，這樣天主

才會悅納我們呈獻的禮品。 

「願天父的慈愛，基督的聖寵，聖神的恩賜常與你們同在」。每次彌撒一

開始，主祭神父以這句話問候所有參禮的教友們，非常值得我們細細品味。 

天父愛祂的受造物，特別是人，為了人的得救，祂用了多少心血，甚至

把祂的獨生子都賜給我們；今天的讀經一，雅威天主告訴我們祂緩於發怒，

富於慈悲寛仁，所以，我們領受天父的慈愛。 

我們的主基督耶穌，願降尊就卑，永恆的聖言自甘取人性而成為人，為

承擔人的罪業犠牲性命，使我們人類恢復與天父的關係，在今世因著信心與

盼望，死後則享永生，祂是聖寵之源。聖神則臨在於各項聖事中，祂把智慧、

聰明、超見、剛毅、明達、敬畏、孝愛的能力賜給信友們。所謂聖神的恩賜

就是聖神賜給信友們，那使生命得以聖化的禮物。 

每當彌撒開始，主祭以這句「願天父的慈愛，基督的聖寵，聖神的恩賜

常與你們同在」來問候我們，這時刻我們已被光榮的天主聖三深深的擁抱。 

 福音  若三：16-18 

如果要用簡短的幾句話道出若望福音的精髓，那就是我們今天所讀的這

段福音了：「天主竟這樣愛了世人，甚至賜下了祂的獨生子…」天主曾經要

亞巴郎把獨生子依撒格祭獻給祂，由於亞巴郎向天主表現出信德和順服，天

主終究沒有收取依撒格的命，反而讓他繁衍成一個大民族。然而天主將祂的

獨生子賜給人類，人類竟忍心奪取這位唯一子的性命，何其反諷，何其不同。 

聖若望在這章福音所說的天主對世人的愛，以及若望一書第四章第 16

節天主對人所懷的愛，他是用希臘文的「agape」這個字，它相對應於英文

的「Love」其意義有極大的分別，它也不同於希臘文表達善意、友誼、情愛、

慈悲等字眼。「agape」是一種圓滿的愛，其中包含著因愛而受傷、而犠牲、

而全然交托等意涵。若望在長時間的沉澱之後，終於完全瞭解天主對世人的

愛是多麼的寛、廣、高、深，竟至願意為世人捨棄自己的獨生子。 

那麼，為什麼信天主獨生子的人就可以得永生；不信的人會喪亡，並且

是自己定自己的罪呢？梵二大公會議在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」第 8節有一段

話說得好：「因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都缺乏天主的光榮（這句話引自羅三：

23）。沒有人能够靠著自己，用自己的力量從罪惡中解脫，並提高自己，也

沒有人能够徹底從自己的懦弱、孤獨或奴役中解放出來，而是人人都需要基

督為表率、師傅、解放者、救援者、賦予生命者。」 

這段話可以印證天上地下沒有賜下任何一個名字，可以使人賴以得救的，

除了耶穌基督。所以祂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唯獨信賴祂、追隨祂，我們才

能獲得永生。天主雖然願意每一個人都得救，但那些聽到福音却仍不信的人，

因為他們選擇停留在黑暗的生活中，單靠他們自己的力量永遠無法脫困，與

永生始終無份，豈不是等於自己審判了自己？ 


